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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27,000.00万元

90,863.17万元（含本次）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万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0.00
2,024,471.72

127.53
1、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2、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年度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一）进展情况概述
1、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需要，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

技”）或其全资子公司为被担保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科”）拟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申请本金为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最高
金额为人民币2.4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晃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晃”）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申请本金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Jinko Power Energy Holding, S.L.U.（原名“Jinko Power Energy, S.L.U”，以下
简称“Jinko Power Energy”）已向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S.A.,
Spain Branch，以下简称“BBVA Spain”）申请本金为 5,700万欧元的保函授信额度，该授信额度可由
Jinko Power Energy及其下属公司共同使用。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
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25日、2024年6月22日、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2024-057、
2024-104）。

在上述授信下，Jinko Power Energy全资下属公司Different Winner, S.L.于近日向BBVA Spain申请
开立了金额约94.56万欧元的土地租赁保函，保函有效期为一年。

2、为持续推进轻资产运营战略，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横峰县晶陆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峰晶
陆”）将其持有的肥东县晶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晶斗”）100%股权及肥东晶斗名下的
光伏电站发电设备对外转让及出售，本次交易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设备《买卖合同》及《保证合
同》均已签署，肥东晶斗已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保证合同》，若
发生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导致交易对方解除上述协议并将肥东晶斗股权转回给横峰晶陆的，横峰晶
陆、肥东晶斗应退还收到的相关交易款项并赔偿交易对方的全部损失。公司为横峰晶陆、肥东晶斗
履行上述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
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16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
续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月 8日、2025年 1月 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公司
上海晶科
上海晶晃

合计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调剂前额

度

96,100.00
0.00

96,100.00

调剂金额

-3,000.00
3,000.00
0.00

本次调剂后额度

93,100.00
3,000.00
96,100.00

本次担保金额

24,000.00
3,000.00
27,000.00

本次担保后可
用额度

69,100.00
0.00

69,100.00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

76,989.52
12,999.92
89,989.44

注：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担保相关数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
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上海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保证合同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

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
他损失。

（二）公司为上海晶晃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

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3、担保范围：银行根据主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

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

（三）公司为Different Winner, S.L.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保函开立日起一年。
3、担保范围：保函项下最高赔付金额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公司为横峰晶陆、肥东晶斗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两年时

止。
3、担保范围：交易对方在保证合同项下享有的对横峰晶陆、肥东晶斗的债权以及交易对方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

度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
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

上述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实现公司轻资产运营发展战略，董事会认为以上担
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24,471.72万元（外币按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27.53%，其中，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729,446.50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人类型均为法人。

序
号

1

2

3

4

5

被担保人名
称

上海晶科光
伏电力有限

公司

上海晶晃电
力有限公司

横峰县晶陆
电力有限公

司

肥东县晶斗
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Different
Winner, S.L.

被 担 保 人
类 型 及 上
市 公 司 持

股情况

全 资 子 公
司，公司直
接 持 股

100%

全 资 子 公
司，公司直
接 持 股

100%
全 资 子 公
司，公司间
接 持 股

100%

全 资 子 公
司，公司间
接 持 股
100%（注）

全 资 子 公
司，公司间
接 持 股

100%

主要股东及
持股比例

晶科科技持
股100%

晶科科技持
股100%

鄱阳县晶科
工程有限公
司 持 股

100%

昱鸿能源投
资（济南）有
限公司持股

100%

Good 2 Fol⁃
low, S.L.、
The Main
Speed, S.L.、
We Are So
Good, S.L.
和 Universal
Reward S.L.
各持股25%

法 定 代 表
人

邹志广

邹志广

邹志广

邹志广

董事：李仙
德 ，
XIAOSHU

BAI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108
39863286

79

91310112
MA7CRL

4356

91361125
MA3AB ⁃
JYF20

91340122
MA2WX2

J65U

税务认证
号 ： B-
88.314.97

6

成立时间

2014-07-
14

2021-11-
10

2021-03-
25

2021-04-
02

2019-02-
22

注册地

上海市静安区
寿 阳 路 99 弄
21、22、23 号

四层

上海市闵行区
沪 青 平 公 路
277号5楼

江西省上饶市
横峰县国道西
路 63 号 晶 科
大厦726室

安徽省合肥市
肥东县八斗镇
富旺社区富旺
新街肥东县晶
斗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2楼办

公室

西班牙

注 册 资
本

（人民币
万元）

100,000

1,000

100

7,300

3,000 欧
元

公司类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

主营业务

从 事 太 阳
能 光 伏 科
技、电力科
技 领 域 内
的 技 术 开
发、技术咨

询等
太 阳 能 发
电 技 术 服
务，技术服
务、及时开

发等
发 电 、输
电 、供 电
业，太阳能
发 电 技 术

服务等

太 阳 能 发
电 技 术 服
务，技术咨
询、技术甲

流等

光 伏 电 站
的建设、发
电和维护，
太 阳 能 项
目 服 务 的
推 广 和 开
发，相关技
术 和 业 务
的研究、开
发和创新

注：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肥东晶斗履行担保义务的前提条件是肥东晶斗为公司并表子
公司，因此将肥东晶斗按公司子公司列示。截至本公告日，肥东晶斗已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附件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公司名称

上 海 晶 科 光 伏
电力有限公司

上 海 晶 晃 电 力
有限公司

横 峰 县 晶 陆 电
力有限公司

肥 东 县 晶 斗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Different Win⁃
ner, S.L.

2025年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9,975,
307,

550.58
1,598,
396,

028.55
73,791,
123.95
503,800,
933.68

23,430,
985.28
欧元

负 债 总
额

7,281,
054,

747.98
1,571,
321,

223.79
73,020,
025.03
429,064,
769.64

23,429,
846.63
欧元

资 产 净
额

2,694,
252,

802.60

27,074,
804.76
771,

098.92
74,736,
164.04

1,
138.66
欧元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461,079,
806.29

322,965,
587.47

-

11,251,
150.43

-

净利润

207,057,
658.45

1,924,
359.79
770,

642.53
1,160,
101.03

- 486.31
欧元

2024年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9,599,
342,

894.36
1,120,
538,

443.25
36,020,
457.92
258,003,
573.31

17,276,
504.46
欧元

负 债 总
额

7,119,
077,

867.00
1,092,
387,

998.28
36,020,
001.53
221,823,
652.70

17,274,
879.49
欧元

资 产 净
额

2,480,
265,

027.36

28,150,
444.97

456.39

36,179,
920.61

1,
624.97
欧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1,017,
217,

814.66
1,542,
711,

916.23
-

13,439,
821.16

1,681,
361.96
欧元

净利润

205,966,
965.31

13,868,
531.56

456.39

907,
756.54

- 490.39
欧元

是 否 有
影 响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否

否

否

否

否

证券代码：688206 证券简称：概伦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7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10.00%
8.98%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共青城睿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60405MA38H37C3E_
□ 不适用

R91360405MA38WW132R_
□ 不适用

R91360405MA396QA83G_
□ 不适用

R91360405MA398FDE23
□ 不适用

R91430200MA4RY6EK3H 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上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均为一致行动人：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金秋投资”）、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橙投资”）与共青城睿
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共青城兴橙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兴橙”）；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静远投资”）与株洲市国兴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兴同赢”）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井冈山兴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井冈山兴橙”）。共青城兴橙、井冈山兴橙

的执行务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陈晓飞，因此上述五家主体为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橙投资、静远投资、

睿橙投资、国兴同赢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10月24日期间，金
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4,419,67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9,098,115股，持股比例由
权益变动前的10%减少至8.9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共青城金秋股
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共青城嘉橙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井冈山静远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睿橙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株洲市国兴同
赢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2,346.7043

726.5612

656.1914

437.7119

184.6097

4,351.7785

变动前比例
（%）

5.39

1.67

1.51

1.01

0.42

10.00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2,098.6782

636.3382

598.9728

403.9552

171.8671

3,909.8115

变动后比例
（%）

4.82

1.46

1.38

0.93

0.39

8.9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R
其 他 ：____（请 注

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其 他 ：____（请 注

明）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 R
其 他 ：____（请 注

明）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 R
其 他 ：____（请 注

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R
其 他 ：____（请 注

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11-
2025/10/22

2025/09/11-
2025/10/13

2025/09/11-
2025/10/24

2025/09/11-
2025/10/22

2025/09/11-
2025/10/13

--

资金来源
（仅 增 持

填写）

/

/

/

/

/

/
注：（1）本次变动前数据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披露的《关于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本表格中数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金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国兴同赢

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7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
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金秋投资、嘉橙投资、静远投资、睿橙投资及国兴同赢的股份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 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88361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5-053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创

业基金”）持有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飞测”或“公司”）股份数量30,259,7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4%，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5月20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安排需要，国投创业基金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10,504,8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00%）。其中：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3,
501,6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 7,003,26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00%）。

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投创业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0,259,767股

8.64%
IPO前取得：30,259,76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投（上海）科技
成果转化创业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减持数量
（股）

6,206,176

减持比例

1.94%

减持期间

2024/12/18～2025/
3/1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86.85-106.0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4/11/27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系按照公司当时总股本320,000,000股计算，且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

后的结果。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0,504,896股

不超过：3.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01,63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003,264股
2025年11月17日～2026年2月16日

IPO之前取得
自身资金安排需要

注：1、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且投资公司的期限为超过48个月但不超过60个月，因此在减持期间，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将按照《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减持，

即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3、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

的，则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本人/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发行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本企业/
本人/本单位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2、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中科飞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义务和责任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3、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如果监管规则对上

市公司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

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4、如果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中科飞测所有，

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中科飞测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本人/
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中科飞测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将向中科

飞测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并将严格遵守关于

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如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在锁定期届满之日后拟减持公司股份，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

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届满之日后逐步减持；

3、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减持公司股份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生效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监管规则届时对减持信息披露另有规定，则本人/本企业/本单位

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并将综合考虑自身财务规划、公司稳定股价的

目的、资本运作及长远发展的需求，进行合理减持；

5、如果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

自行终止。若相关监管规则对持股及减持另有特别规定，则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在减持公司股份时

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6、若本人/本企业/本单位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则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人/本
企业/本单位因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将向公司及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公司上市后，本人/本企业/本单位依法增持的股份不受上述承诺约束。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

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安排

及计划的自主决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10-25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0月23日、10月24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股票交易风险。

●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

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上

述审批、核准或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与公司主营业务

属于不同行业，本次交易前公司无存储行业经验。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管理及合

并范围，公司面临一定的收购整合风险。

● 本次交易尚面临可能暂停、中止或取消、审计评估未完成、作价尚未确定、交易方案调整、标的

公司原材料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经营业绩波动、客户集中度较高等风险，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已披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2022年至2025年1-6月公司业绩连续亏损。2022年至2025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

别为 3.30亿元、2.03亿元、3.41亿元、1.44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2.12亿元、-2.04亿元、-2.66亿

元、-0.66亿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

● 公司股票价格连续涨停，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装修装饰行业指数。公司最新市

净率为3.39倍，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当前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

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已披露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5年 10月 23日、10月 2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函询证，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除本次交易外不存

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市嘉合劲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合

劲威”、“标的资产”）100%股权，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宫殿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鉴于本次交

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上述审批、核准或注

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

划阶段的并购重组、股份发行、业务重组、破产重整、重大交易类事项、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连续涨停，10月23日至24日累计上涨20.99%，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装

修装饰行业指数。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的行业分类“E50建筑装饰、装

修和其他建筑业”最新行业市净率为2.31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3.39倍，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

平。当前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2022年至2025年1-6月公司业绩连续亏损。2022年至2025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

为3.30亿元、2.03亿元、3.41亿元、1.44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2.12亿元、-2.04亿元、-2.66亿元、-
0.66亿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三）本次交易相关风险

1、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

核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

得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可能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被暂停、中止或取

消的风险；本次交易存在因交易各方在后续的商务谈判中产生重大分歧，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

险；本次交易存在因标的资产出现无法预见的风险事件，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其他原因可

能导致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3、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及交易作

价尚未确定。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结果等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提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结果可能与预案披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4、交易方案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预案所披露的方案仅为本次

交易的初步方案，最终交易方案将在公司披露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载明。

5、收购整合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与公司主营业务属

于不同行业，本次交易前公司无存储行业经验。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管理及合并

范围，公司面临一定的收购整合风险。

6、标的公司原材料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原材料为存储芯片，存储芯片制造技术壁垒较高，产能主要集中于 SK海力

士、美光、三星、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少数几家国内外芯片厂商，使得标的公司原材料终端供应商较

为集中。虽然标的公司与上述主要存储芯片制造厂商或其经销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

未来若国际贸易形势恶化、主要供应商业务发生不利变化、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关系出现不利变

化，公司主要原材料可能无法取得及时、充足的供给，甚至出现断供的情况，进而直接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7、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主要受国际贸易形势、宏观经济形势、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情况、上游市

场供给、下游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及经营管理水平等的影

响。若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不能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技术创新不能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发展趋

势，产品升级迭代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可能会面临经营业绩波动甚至经营业绩下滑的

风险。

8、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较大，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客户集中度相对

较高。若未来标的公司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未来标的公司与主要

客户的合作关系出现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有关本次交易的详细风险提示内容详见2025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66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副总经理辞职情况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姜德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姜德政先

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辞职后，
姜德政先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姜德政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即时生效。截至本
公告披露之日，姜德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后续股票交易也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姜德政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相关职责和义务，公司董事会对姜德
政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姜德政先生《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9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
恒扬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扬数据”或“标的公司”）股东所持标的公司99.8555%的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
行股份、现金购买资产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3001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及相关
中介机构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就相关事项逐项落实、回复，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相关公
告。

本次交易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能
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100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

恒扬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扬数据”或“标的公司”）股东所持标的公司99.8555%的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
行股份、现金购买资产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30011号）。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披露了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较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披露的《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草案（修订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如无特
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草案（修订稿）”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
含义）：

草案（修订稿）章节

释义

修订情况

补充“深圳恒扬、NRE、东西向流量、南北向流量、SoC、边缘
计算、Scale Across、NV Link、IB、CUDA、NiC、Smart NIC、AI
NIC、Versal ACAP、SolarRDMA、PPU、Interlaken、CIPU、
RoCE、RoCEv2、ZeroTouch RoCE、Go-Back-N、All-to-All、
GDS、GDR、xCCL、VxLAN、Geneve、NVGRE、TCP offload、
NAT、Load Balance、OVS offload、SR-IOV、ASAP（Nvidia）、
VirtIO 加速、Overlay 网络加速、可编程拥塞控制（PCC）、

NVMEoF”等释义

“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之“（一）原材料进口采购的风险”及“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之“（三）经营风险”之“1、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之“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之“（五）深圳市恒永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第十七节 备查文件”之“附件二：深圳市恒永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股权结构详表”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之“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

“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恒扬数据下属公司情
况”

“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权
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二）标的公

司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
况”之“（五）生产经营资质”及“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之“（一）标的

资产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主要供应商采购情
况”之“4、客户供应商重合的情况”及“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
与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情况”之“（二）报告期内标的
资产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及“第十七节 备查文件”之

“附件一：厦门市美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结构详表”

“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之“5、存货”及“第九节 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1、资产结构分析”之“（7）存货”

“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四、董事会对标的资产评
估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前景、财务状况影响的分析”之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修订“原材料进口采购的风险”

修订“（三）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

补充深圳市恒永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近一次股
权变更情况，修订截至目前的合伙人持股信息

修订厦门市美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恒永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综合实验区枫红
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九合信息安全产
业投资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州汇银海富六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综合实验区枫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之股权结构图，修订福州汇银存续期相关表述

补充恒扬数据下属公司情况

更新标的公司借款情况

补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投智能（厦门）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国投智
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产品”改为“半成品”

新增“（八）本次评估参数选择合理准确、交易作价公允、
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分析”

修订“1、交易完成后的整合方案”，新增“2、交易完成后维
持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稳定性以及防止核心技术泄密的保

障措施”

更新上市公司借款给控股子公司的借款余额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611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5-065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0月22日、2025年10月23

日、2025年10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函询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0月 22日、2025年 10月 23日、2025年 10月 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函询公司控股股东中核集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等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核实并披露的其他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

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0月 22日、2025年 10月 23日、2025年 10月 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5-078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总裁授权公司董事代行
董事长职责、授权公司常务副总裁代行总裁

及法定代表人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裁徐晰人先生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徐晰人先生因个人原因暂时无法履职，故授权公司董事陈岳忠先生代为行使董事长职
责，授权公司常务副总裁余孟川先生代为行使总裁及法定代表人职责。授权期限自董事长、总裁徐

晰人先生签署书面《授权委托书》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徐晰人先生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受托人及公
司终止上述授权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公司生产经营未受上述事项影响，生产经营情况稳
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25-04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平安银行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zse.cn）公布了《平安银行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平安银行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亦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平安银行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